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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轉系實施要點 

 
108.10.18 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議修訂 

114.09.26 本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議修訂 
 

一、 依據：本辦法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轉系(所)辦法」訂定之。 

二、 申請方式：各學系學生得於一年級至三年級，於校定行事曆期程，依教務處及本系公告
之相關規定申請轉為本系學生。 

三、 本系甄選方式為訂定申請門檻並舉辦口試，各學系學生須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或等 

     同之國際化標準測驗(各測驗分數對照表詳見本系網頁訊息)，始得申請轉為本系學生， 

     申請後須依規定期程參加本系舉辦之口試，通過後經分發始得轉為本系學生。 

 
四、課程及學分：須修滿本系規定之專業(門)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 

五、本系轉系生應於畢業前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檢定或等同之國際化標準測驗，才能取得英

語系畢業資格。 

六、已具師資培育生資格之轉系生，其修習名額不隨轉系而移轉，如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且前ㄧ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居該班排名前 70％者，得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參加本

校教育學程甄選，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其甄選方式及錄取名額，由本校教育學程甄選委

員會訂定之。轉系生如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為師資培育生者，原已修習之教育專業科目學分

均予承認。 

七、身心障礙考生對考試有特殊需求時，請於報名期間填妥「身心障礙考生需求申請表」，檢具

身心障礙手冊或由醫療單位出具之功能性障礙認定證明文件，及現階段(或前階段)之特殊教

育專責單位所填寫的「身心障礙考生在校學習紀錄表」，向本系提出申請，俾利協助安排應

考服務；凡未依規定申請應考服務之身心障礙考生，一律依一般考生之規定應考，不得以任

何理由要求補助措施。 

八、 本實施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核備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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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學士班轉系考試 

身心障礙考生需求申請表 

姓名  出生日期  

學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E-mail  

報考系所              系（所）                

身心障礙類 

別及狀況 

□上肢 □下肢（□坐輪椅 □可自行上下樓 □無法自行上下樓） 

□聽障  □視障  □情緒障礙  □其他                   

身心障礙考生請依實際需求，由下列應考方式中，申請一或多種方式： 

□提供放大為 A3 紙之試題。 

□延長考試時間 20 分鐘，惟最多以延長 20 分鐘為限。 

□協助考生閱讀或紀錄答案之輔具，請說明：                                     

□其他功能性障礙所需之特別服務，請說明：                                     

請於此處浮貼身心障礙手冊或由醫療單位出具之

功能性障礙認定證明文件（正面影本） 

請於此處浮貼身心障礙手冊或由醫療單位出具之

功能性障礙認定證明文件（反面影本） 

備   註 

1.申請方式：請於網路報名期間，填寫本申請表件並簽章後，於報名期間繳交至系辦，逾期恕不

受理。 

2.應考服務項目之提供以不影響整體考試公平性為原則，並由本系就考生所提申請資料審定

之。 

3.凡未依規定申請應考服務之身心障礙考生，一律依一般考生之規定應考，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補助措施。 

考生簽章  申 請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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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學士班轉系考試 
身心障礙考生在校學習紀錄表 

※本表請由現階段（或前階段）之特殊教育專責單位填寫 

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障礙類別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肢體障礙（坐輪椅  可自行上下樓  無法自行上下樓）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障礙 □多重障礙 □自閉症 □其他          

教 育 史 

 

 

醫 療 史 

 

能力現況評估 

溝通能力 □可清楚表達意見 □僅可簡單表達意見 □其他：                              

行動能力 □使用輪椅或代步車□無須使用輔具即可自行上下樓□需使用輔具(       )

上下樓 

人際關係 □可與同學一般交往 □僅與少數特定同學交往 □其他：                           

健康情況 □可自理日常生活 □須定期複診 □其他：                                    

學業能力 □可參與一般學習 □須變更課程與學習活動：                                      

  校內評量方式 

試題：□一般書面 □書面放大   ％ □點字 □電腦 □語音播放 □人工報讀 □其他

：                        

作答：□一般紙筆 □點字機 □電腦 □口語 □旁人協助或解釋 □其他：                   

場地：□一般教室 □獨立試場□其他：                                

時間：□一般時間 □提早   分鐘入場 □延長紙筆測驗考試時間（□各科均延長     

分鐘） 

□增加休息次數 □其他：                            

輔具：□特殊桌椅 □點字機 □盲用電腦 □檯燈 □放大鏡 □擴視機  

 □助聽器或電子耳搭配 FM 調頻系統  □其他：                                                   

填寫人 

姓名  學校單位用印 

電話   

職務  

 


